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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調整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 

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3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點：本部 209會議室(併行視訊會議) 

主持人：李政務次長麗芬                         紀錄：陳香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壹、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主席致詞 

一、 本部研商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專業服務費調整之目的，係為

提升民間單位社工人員薪資，制度調整仍應維護現已受僱於本

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補助或委託計畫

之社工人員權益。 

二、 有關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所提書面意見，對於現已領

取高度風險加給人員，倘制度調整後之權益維護以及地方政府

是否依實核予風險加給等議題，本部會納入制度調整規劃考量，

並與地方政府持續溝通。 

參、 報告事項 

為利專業發展與人才久任，提升民間單位社工人員薪資，依112

年 3 月 7 日「研商調整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會

議」決議，召開本次會議，研商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服

務費調整，以利 113年得以推行。 

肆、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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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服務費調整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有關年資、學歷、風險、社工師執照及專科社工師證書等

各項加給，以定額或薪點折合方式補助，請提供意見。 

二、 風險加給採 2級制(有、無風險)，或採 3級制(高度風險、

一般風險、無風險)，請提供意見。 

決議： 

一、 年資、學歷、風險、社工師執照及專科社工師證書等各

項加給採定額，未來研擬規劃專業服務費調整時，起薪

及定額額度得併同討論與評估。 

二、 風險加給： 

(一) 有關補助民間單位風險加給之「社會工作人員執行高度

風險及一般風險業務量表」係自 104年實施，強化社會

安全網計畫自 107年推動後，高危機、需公權力介入之

個案應回歸政府部門提供服務，原風險業務量表之業務

內容，與目前民間單位受委託或補助之方案已有不同，

對象更為多元，爰調整風險加給之評估標準。 

(二) 以社工人員實際執行業務內容、服務對象特性及夜間工

作等面向綜合評估，對社工人員執行直接服務，有受騷

擾、恐嚇、威脅等，致生命、身體及精神危害或有危害

之虞者核予風險加給，擴增補助各領域直接服務之社工。 

(三) 為保障現已受僱於本部及地方政府委託或補助計畫，領

有風險加給且持續從事相同工作之社工人員權益，風險

加給標準調整後，原領取高度風險加給(1,995元)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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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從事相同工作之社工人員，核予風險加給(1,000元)，

未列入加給之差額(995元)納入起薪；已領取一般風險

加給者(995元)，核予風險加給 1,000元，直到其委託

或補助服務計畫結束，或年資中斷止時，始予停發。 

(四) 本部及地方政府經盤點後若仍有公部門依法應辦，屬高

危機、需公權力介入之服務方案，惟目前仍階段性委託

或補助民間單位辦理者，宜專案核予定額 2,000元之風

險加給。 

三、 雇主應負擔勞、健保費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 

(一) 為鼓勵與支持民間單位自辦、創新計畫，調高補助民間

單位進用社工人員之雇主應負擔勞、健保費及提撥勞退

準備金費用為每人每月 6,000元。 

(二) 政府應辦而委託或補助民間辦理之業務，應核予足額之

雇主應負擔勞、健保費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並於本

部 113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

準，以及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修正計畫加註，

以作為本部及地方政府執行之參據。 

(三) 本部 110年起將專案計畫管理費由 5%調整為 10%，與執

行計畫相關之費用得納入該項目支應，民間單位因人員

聘用所增相關行政成本得納入該項核銷，爰員工資遣費

等相關行政成本，亦得納入該項目核銷。 

四、 年終獎金： 

(一) 年終獎金為薪資及加給合計計算，請地方政府配合辦理。 

(二) 依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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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終獎金為 1.5個月，地方政府接受本部補助經費辦

理之計畫，應依本部規定辦理，倘有未依此規定辦理者，

請反映本部處理。如為地方政府以自有財源委託與補助

之方案，依其補助規定辦理，地方政府得研擬是否採與

中央一致標準。  

五、 採購與核銷事項： 

(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1 年訂定公布實施社會福

利服務採購契約範本，本部已辦理多場教育訓練與宣導，

請各單位確依範本訂定契約。 

(二) 簡化民間單位核銷程序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接受本部補助經費，並依政府採

購法委託辦理之勞務採購案件，請依本部推展社會福

利補助作業要點第 8 點(三)2.(4)規定，採總包價法

計價者，受託單位履約結果符合契約約定之工作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憑發票或收據撥款，受託單位無須

檢附細項憑證。 

2. 另依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第 8 點(四)5.

規定，接受本部委託辦理業務之財團法人、公立學校

及政府機關(構)自行保存各項支用單據，社會團體

(職業團體)及機構得向本部申請支用單據留存原單

位，經本部審核通過後，自行保存各項支用單據。 

六、 後續本部、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事項： 

(一) 請盤點目前委託或補助民間單位之計畫，倘仍有高危機、

需公權力介入之服務方案，應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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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劃，逐步回歸公部門執行。另民間單位受委託或

補助之個案，倘危機升高，則應再轉由政府部門主責，

公私協力共同服務。 

(二) 請推估因應補助民間薪資制度調整後所增加之經費，並

納入 113年度預算編列，俾利爭取預算，本部將調查地

方政府因制度調整後統籌分配款增加之經費，請行政院

主計總處協助核予各地方政府。 

(三) 本部將依程序儘速修正並函報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

薪資計畫，俾利 113年度起實施。 

(四) 請本部長期照顧司儘速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營

養餐飲服務計畫。 

七、 有關前次會議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關心之社福人員勞

動申訴及溝通平臺案件，針對難以認定之困難案件，本部

將邀請社工師公會、職業工會各推薦 1名代表，及社福、

勞動專長專家學者組成 5人專家小組，倘有爭議案件，由

委員會審議，累積處理案例，建立一致性處理原則。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12時 15分） 

 


